西华县开业补贴申报条件、流程
根据豫财社〔2024〕194号文件精神，对离校2年内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返乡入乡农民工、退役军人，首次创办小微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且所创办企业或个体工商户自工商登记注册之日起正常运营1年以上的给予一次性开业补贴，可向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申请，补贴标准为5000元。

一、办理要件
1.开业补贴申请表；

2.创业者身份证、就业创业证；

3.创业者符合相应身份的证明材料；
（1）高校毕业生：毕业证复印件、学信证明；

（2）就业困难人员：类别按《河南省就业促进条例》第四十三条有关规定执行；

（3）返乡入乡农民工：返乡创业证明；

    （4）退役军人：退伍证。
4.营业执照；

5.工资支付凭证（企业需使用公司账户银行转账回单电子凭证且注明“工资”，有雇工个体工商户提供支付工资相关电子凭证）；个体工商户无雇工需提供证明。
6.创业者本人银行账号（原则上必须为社保卡金融账户）；
7.正常经营证明材料（连续6个月经营流水在5000元以上）；

二、办理流程及时间
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携申报材料原件及复印件至经营地人社所窗口办理，开业补贴按季申请办理。所在人社所工作人员上门进行生产经营调查，在开业补贴申请表上签字盖章。报送县人社局公共就业服务中心进行复核，复核后对符合条件的创业者名单公示后发放补贴。

